
国家核安全局文件 

国核安发[2010]86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核电厂操纵人员岗位管理的通知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各核电厂营运单位： 

  为了进一步规范核电厂操纵人员岗位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核设施安全监
督管理条例》等相关法规，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国家核安全局对同一营运单位中操纵相同设计核电厂反应堆的操纵人员执照实行统一管理。 

  二、直接操纵核反应堆控制系统的值长和操纵人员按运行岗位人员管理，应持有《高级操纵员执照》或《操纵员执照》；模拟
机教员和相关法规或安全分析报告要求的其他持照岗位可持有《高级操纵员执照》（非运行岗位）或《操纵员执照》（非运行岗
位）。    

  值长应持有《高级操纵员执照》，且至少应有4000小时作为《操纵员执照》持有人员或1500小时作为《高级操纵员执照》持有
人员在核电厂运行的经历。 

  持有《高级操纵员执照》或《操纵员执照》的人员每12个月在运行岗位值班时间不得少于400小时，其中每6个月在运行岗位值
班时间不得少于150小时。 

  三、核电厂的每个运行值中应至少有一名值长。对于同时运行一座反应堆以上的，运行值高级操纵员人数至少应比运行的反应
堆数多一人。 

  四、《高级操纵员执照》或《操纵员执照》持有人员同级别转移至不同营运单位并准备运行不同设计核电厂反应堆的，应由拟
聘营运单位向国家核安全局提出申请，并满足以下要求： 

  （一）已完成拟聘营运单位操纵人员培训大纲规定的相应培训，且成绩合格； 

  （二）通过拟聘营运单位组织的差异性笔试、模拟机考试和口试； 

  （三）在拟聘营运单位相同岗位监护下，参与拟聘营运单位运行值班不少于100小时。 

  对于转移至不同营运单位运行相同设计核电厂反应堆的，需满足上述（一）、（三）两项的相关要求；对于转移至同一营运单
位并运行不同设计核电厂反应堆的，需满足上述（二）、（三）两项的相关要求。 

  五、新建核电厂首批《高级操纵员执照》申请人员，应有3000小时等效运行经历，并至少有300小时在核电厂运行岗位工作和60
0小时在新建核电厂主控室进行调试的经历。 

  新建核电厂首批值长应有1000小时作为《高级操纵员执照》持有人员在核电厂的运行经历。 

  新建核电厂执照申请人员，若持有《高级操纵员执照》或《操纵员执照》，且脱离运行岗位不满4年的，其同级别的笔试可由差
异性笔试代替。 

  六、《高级操纵员执照》或《操纵员执照》持有人员，可转持《高级操纵员执照》（非运行岗位）或《操纵员执照》（非运行
岗位）。曾持有《高级操纵员执照》或《操纵员执照》三年以上的，也可向国家核安全局申请持有相同核电厂，相同级别的《高级
操纵员执照》（非运行岗位）或《操纵员执照》（非运行岗位）。 

  《高级操纵员执照》（非运行岗位）或《操纵员执照》（非运行岗位）持有人员转至不同核电厂的，应由拟聘核电厂向国家核
安全局提出申请，并通过拟聘核电厂组织的差异性笔试、口试和模拟机考试。 

  七、持《高级操纵员执照》（非运行岗位）或《操纵员执照》（非运行岗位）人员欲转至运行岗位，可向国家核安全局提出换
照申请，并满足以下要求：   （一）脱离运行岗位不满四年，持照期间未脱离运行相关岗位； 

  （二）体检证明无运行岗位禁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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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已完成拟聘核电厂操纵人员培训大纲规定的相应培训，且成绩合格； 

  （四）通过拟聘电厂组织的模拟机考试和口试； 

  （五）通过模拟机考试和口试后，在相同岗位操纵人员监护下，参与运行值班不少于100小时。 

  八、各核电厂营运单位应按以下要求加强对操纵人员的管理： 

  （一）针对每个《高级操纵员执照》或《操纵员执照》申请人员或持有人员建立操纵人员档案。保存完整的招聘、体检、培训
与再培训、考核、取换照、授权、值班记录、运行值班中运行事件处理记录等资料。 

  （二）将《高级操纵员执照》或《操纵员执照》申请人员或持有人员的培训大纲、再培训大纲和授权程序报国家核安全局备
案。若需升版，应在实施后半个月内报国家核安全局备案。 

  （三）在差异性笔试前3个月，将原核电厂与拟聘核电厂差异性笔试考核标准及其培训教材报国家核安全局备案。差异性笔试范
围不得超出所报范围。 

  （四）在操纵人员考试前十五日，将考试时间、地点和负责人书面通知国家核安全局，并抄送相关核与辐射监督站。  

  （五）在根据国核安函〔2009〕32号文向国家核安全局抄报操纵员申请资料时，应同时报送相关人员岗位管理资料（格式见附
件），并抄送相关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六）对于运行反应堆，应将当班人员的民用核设施反应堆操纵人员执照，悬挂于核电厂主控室明显位置。 

  （七）反应堆操纵人员首次担任值长时，营运单位应向国家核安全局备案。 

  九、原《高级操纵员执照》（只限模拟机教员）或《操纵员执照》（只限模拟机教员）自动转至《高级操纵员执照》（非运行
岗位）或《操纵员执照》（非运行岗位）。 

  附件：民用核设施核反应堆操纵人员岗位管理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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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国家能源局、核与辐射安全中心、环境保护部北方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环境保护部上海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环境保护部
西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环境保护部东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环境保护部广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环境保护成都核与辐射安
全监督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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